
4月20日，谷雨。这是春季的最后
一个节气，春去夏来，百谷生。

当天，记者在位于成都科学城的国
家成都农业科技中心见到了一批“特殊”
的稻谷——经过科技的加持，这批稻谷

“逃”过了节气的约束，自由地“疯”长。
他们的生长周期只有60天，一年可以收
割5至6次。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
植物工厂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杨其长研
究员的梦想里，“四川造”的水稻将以植
物工厂的形式呈现，实现周年连续生产，
未来或许还能“生长”在茫茫戈壁滩上。

这项技术被称为“植物工厂水稻育
种加速器”。

四川与海南、甘肃同为三大国家级
育制种基地。“天府之国”的“川种”正在
发力冲刺，着力破解保障粮食安全的种
业“芯片”，全面实现由种业大省向种业
强省跨越目标。

亩产可达650公斤
实验室里的水稻

一年可收割5至6次

“在我们这里，水稻60天左右即可
收获，生长期比传统生产方式减少一
半。”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植
物工厂创新团队科研骨干卞中华博士告
诉记者，从一颗水稻种子到整片水稻收
获，正常情况下，在户外一般需要120天

到160天。周期缩短到60天左右，这意
味着一年至少可以收割水稻5至6次。

时间缩短后，产量如何？每亩650
公斤！

卞中华和同事们不断进行着试验，
实 验 室 里 的 水 稻 品 种 名 叫“ 浙 福
802M”，是一款矮化水稻，高度仅为50
厘米左右。与户外大田种植的水稻相
比，其淀粉和蛋白质的含量并无什么差
别。“口感也不错，未来甚至还可以定制
口味。”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成绩？光、温、
水、气、肥，五大元素缺一不可。科研人

员按照一个科学的模式配比，形成一道
道调控“配方”，养润着实验室里的稻
谷。实际上，这些配方可以称之为秘
方。卞中华告诉记者，他们已经为此申
请中美两国的发明专利。

让戈壁成为稻田？
推广植物工厂种水稻
需解决电力问题

在卞中华看来，虽然水稻长在实验
室里，但他并不是培育温室里的“娇

花”。水稻的未来可以在中国的广袤大
地上，以一种新的栽种模式减少对土地
和环境的依赖。

2021年10月，在国家“十三五”科技
创新成就展中，“植物工厂水稻育种加速
器”首次亮相，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时
还是第二代水稻，如今已经发展到了第
五代。一系列的实验表明：育种周期缩
短了，亩产提高了，品质也不错。

下一步主要是推广的问题。“最大的
成本在于电费。”卞中华说，要实现植物
工厂育种加速器商业化推广，首先得解
决电的问题。

放眼全国，哪里地广人稀，哪里电量
充沛？杨其长研究员将目光瞄准了新
疆。

“你想想，新疆光照资源丰富，全年
日照时数达2550—3500小时，光伏发电
能力很强。如果能在新疆的荒漠与戈壁
滩上建立水稻工厂，那将是一幅怎样的
景象啊！”一个伟大的梦想在杨其长研究
员的心中酝酿。

或许，杨其长研究员的梦想有一天
会实现，“四川造”的水稻将以植物工厂
的形态，“生长”在戈壁滩上。今年4月，
农业农村部正式批复中国农业科学院都
市农业研究所在新疆建立“喀什科研基
地”，着力开展农业技术示范工作，戈壁
水稻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供图

消费者的微信头像、昵称、地区和性
别，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个人信息？“扫
码点餐”时，餐厅擅自提取以上信息是否
违法？

近日，德阳市旌阳区法院审理了一
起案件，一名消费者在火锅店就餐时被
要求扫码点餐，消费者认为该店获取的
诸如手机号、生日、姓名、通讯录等信息
与餐饮消费无关，商家侵犯了其个人信
息。法院审理后，判决火锅店停止侵权。

针对此类“扫码点餐”问题，上海中
联（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明认为，
消费者可自主选择点餐方式，商家获取
消费者信息须取得明确同意。

关注公众号才能点餐
消费者起诉侵权获法院支持

罗某到德阳市区某火锅店就餐，服
务员告知必须关注火锅店的微信公众号
才能点餐，否则无法提供服务。罗某提
出用纸质菜单点餐，被服务员拒绝。

为使服务继续，服务员未经同意使用
罗某手机关注了该店的微信公众号操作
点餐。在进入“德阳×××火锅”微信公
众号时，页面提示“德阳×××火锅申请
获得：你的微信头像、昵称、地区和性别信
息”，虽然有“拒绝”“允许”两个选项，但只
能点击“允许”后才能点餐。

罗某认为，该火锅店收集个人信息，
此行为既不合法也不正当，更无必要，侵
犯了其个人信息，故诉至德阳旌阳区法
院，要求火锅店删除个人信息，赔礼道
歉。而该火锅店认为，微信头像、昵称、

地区和性别属于网络化名，没有侵害个
人信息的风险。

法院经审理认为，罗某到火锅店就
餐，并无必要提供手机号、生日、姓名、地
理位置、通讯录等与餐饮消费无关的信
息。火锅店公众号强制收集罗某的微信
头像、昵称、地区和性别信息，违反了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合法、正当、必要原
则的法律规定，侵犯了罗某的个人信息。

旌阳区法院判决火锅店停止侵权，
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删除获取
的罗某的个人信息。

关联路径识别个人信息
法律规定应予保护

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员额法官

彭诗文介绍，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
保护法》相关规定，个人信息的界定实
际上有两条路径，一为“识别”，二为“关
联”。

识别路径是从信息到个人，即通过
相关信息能够识别出特定的自然人。本
案中被告提取的微信头像、昵称、地区和
性别信息，即使将几种信息结合在一起，
除与原告有特定关系的单位或个人，通
常无法识别出特定自然人。此时，该信
息并非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

关联路径是从个人到信息，即已知
既定个人，知晓“关于”该个人的进一步
信息。能够关联到特定个人的信息不以
特殊性为前提，其作用是丰富既定个人
既有的人格图像，使他人知晓更多关于
该个人的情况。原告在被告处用餐，用
微信扫码，原告为已知既定个人，餐厅通

过提取信息知晓了原告的微信号、昵称、
地区等信息，该信息为原告个人信息，依
法应予保护。

本案中，消费者本人在现场，扫码点
餐提取的微信头像、昵称、地区和性别，
属于关联路径识别了个人信息，是法律
规定的“个人信息”，应予保护。

律 师 观 点

消费者可自主选择点餐方式
商家获取消费者信息须取得同意

上海中联（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郭
小明认为，餐厅扫码点餐实际上涉及到
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是否侵犯个人隐
私两方面的法律问题。

首先，消费者在餐厅就餐时，拥有自
主选择权，纸质菜单点餐、柜台点餐、扫
码点餐等均可选择，商家不得强制消费
者扫码点餐。

而关于“扫码点餐”是否侵犯个人隐
私，郭小明认为这并不绝对，需要从“消
费者授权同意”和“商家严格保护和管理
所获取的信息”两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
定，在需要获取消费者信息时，商家必须
取得消费者的明确同意。“如果消费者同
意通过这种方式点餐，并且也同意获取
包括头像、昵称、电话号码等信息时，商
家则不能算作侵权。”郭小明说。

此外，商家在获取消费者信息内容
时，是否正当合法、必要，也是其是否侵
权需要考量的问题之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火锅店“扫码点餐”收集个人信息
法院判决停止侵权

律师：商家获取消费者信息须取得明确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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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认为消费者拥有自主选择点餐方式的权利。资料图据CFP

逃过节气的约束自由“疯”长

成都科学家在实验室种水稻成熟只需60天

“植物工厂水稻育种加速器”里的水稻生长期只有60天。


